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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邀出席者：  

 

议程二  

 

 

 

哈梦飞先生  

梁咏珊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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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婉燕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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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局首席助理秘书长 (基础建设及研究支持 ) 

教育局高级教育主任 (建校 ) 

教育局项目经理 (建校 )4 

教育局高级教育主任 (特殊教育支持 1) 

教育局教育主任 (特殊教育支持 1) 

建筑署高级工程策划经理  125 

建筑署工程策划经理  144 

巴马丹拿建筑及工程师有限公司董事  

巴马丹拿建筑及工程师有限公司助理董事  

东华三院高级教育主任 (幼儿园及特殊教育 ) 

东华三院包玉星学校校长  

*  *  * 

 

 

开会辞  

1.     社会服务委员会 (下文简称「社服会」 )主席欢迎各位委员及各部

门的代表出席社服会第十次会议。  

2.     在开始商讨议程前，主席提醒各位委员按《九龙城区议会会议常

规》(下文简称《会议常规》)的规定申报利益，若稍后讨論的事项与其物

业业权、职业或投资等个人利益有所冲突，委员须在讨論前申报，以便

他考虑是否须要请有关委员于讨論或表决时避席。此外，根据《会议常

规》第 36(2)条，委员会举行会议的法定人数为全体委员人数的一半。由

于社服会有 13 名委员，如会议期间在席委员人数不足 7 位，而有委员向

他提出此事时，他会立即中止讨论，并指示秘书请离席委员返回会议室。

如满 15 分钟后仍未有足够的法定人数，他会立即宣布会议结束。他又提

醒与会人士关掉手提电话的响闹装置或将其改为震动提示，以免会议受

到干扰。此外，因应疫情的最新情况，主席要求委员把握时间发言，让

会议时间不会过长，以减低社交接触及病毒于社区传播的风险。  

 

 

 



3 

 

议程一  

通过第九次会议记录  

3.     主席宣布第九次会议的会议记录无须修订，并获得委员会一致通

过。  

 

议程二  

九龙塘联福道 2 所特殊学校工程  

(社会服务委员会文件第 10/21 号 ) 

4.     教育局首席助理秘书长 (基础建设及研究支持 )哈梦飞先生介绍

文件，重点如下：  

(i)  因应社会对资助特殊学校学位的需要，以及应对中度智障

儿童对宿位的需求，政府计划在九龙塘联福道兴建两所全

新的资助特殊学校；  

(ii)  其中一所学校为轻度智障儿童学校，计划提供 180 个学位，

而另一所则为轻度及中度智障儿童学校，计划合共提供 300

个学位，并为中度智障儿童提供 80 个宿位；  

(iii)  两所拟建的新校舍均位于前香港专业教育学院 (李惠利 )校

址的南面部分，占地 7 700 平方米；  

(iv)  因应学生的需要，拟建的新校舍将设有特别室、言语治疗室

及职业治疗室等设施；  

(v)  若区议会支持是项工程计划，教育局计划于 2021-22 年度向

立法会辖下教育事务委员会和财务委员会提交工程计划的

拨款申请；以及  

(vi)  工程计划包括拆卸现有建筑物和兴建新校舍，预计整个项

目需时约 4 年。  

5.     建筑署高级工程策划经理  125 刘爱荣女士介绍文件，重点如下： 

(i)  拟建的新校舍不属于《环境影响评估条例》的指定工程项目； 

(ii)  建筑署聘请的顾问团队已于设计时间进行初步环境审查，

并会要求工程承建商执行环境缓解措施，严控施工期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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噪音、尘埃和排水情况，以符合环境保护署既定的标准和准

则；  

(iii)  新校舍的设计已考虑到附近环境的景观及通风，并会加入

多项綠化措施，包括在天台及户外建设綠化区，以及在部分

楼层增建花槽栽种植物；以及  

(iv)  由于新校舍内将设有私家车泊车位以及的士、私家车和校

巴停车处，因此预计新校舍启用后对附近交通影响不大。  

6.     何显明委员的意见综合如下：  

(i)  他支持增加资助特殊学校学位的数目，但他不赞同是项工

程计划的选址；  

(ii)  他认为教育局若利用空置校舍以改建为两所特殊学校将更

符合成本效益；  

(iii)  九龙塘的土地资源紧缺，若教育局坚持选择此用地，局方应

建造一幢包含校舍、健康中心和社区会堂的多用途综合大

楼；  

(iv)  他认为社区对其他社福设施的需求较对特殊学校学位的需

求更大，故将支持「共赢」的工程计划，以及反对不加入其

他社福设施的工程计划；  

(v)  他认为两间特殊学校合共只能提供 400 多个学位，不足以

应付现时以至 4 年后学校落成时社会对有关学位的需求。

他留意到拟建新校舍的高度不及邻近的香港浸会大学建筑

物的一半，故认为现有设计未有善用土地资源；以及  

(vi)  他指出邻近老人院用地之面积较选址小约三分之一，却可

为约 800 名长者提供服务，远超特殊学校服务 400 多名学

生的数量，故认为现有设计不符合成本效益。  

7.     杨永杰委员的意见综合如下：  

(i)  他支持兴建特殊学校，惟他认为教育局未有善用此用地；  

(ii)  他指出九龙塘的违泊问题严重，加上其他社区设施不足，故

赞同何显明委员有关建造多用途综合大楼的意见，并提议

于大楼内以不影响学校运作的方式，增设母婴健康院、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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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和社区会堂等社福设施，以及于地下建造公众停车场； 

(iii)  他查询申请放宽高度限制的可行性；以及  

(iv)  他认同社会对特殊学校学位的需求，并指出社区同样对其

他社福设施有殷切的需求。  

8.     任国栋委员的意见综合如下：  

(i)  他指出截至 2020 年 9 月底，轮候中度弱智人士宿舍的人数

为 2 533 人，而轮候严重弱智人士宿舍的人数则为 2 457 人，

故查询教育局是否有本年度的数据，并提供九龙城区的相

关数据；  

(ii)  他查询在是项工程计划中，教育局未有向严重弱智人士提

供学位和宿位的原因；以及  

(iii)  他查询是项工程计划是否已达到地积比率的上限。  

9.     曾健超委员的意见综合如下：  

(i)  他认为市民的需求包括特殊学校服务，故支持是项工程计

划；  

(ii)  他查询增加学位和宿位的可行性；  

(iii)  他指出由于长者与特殊学校学生所接受的服务内容存在差

异，因此委员不应直接比较相关服务的名额数目；以及  

(iv)  他认为九龙塘区有较多设有泊车位的独立屋，故社区对停

车场的需求较特殊学校服务为低。  

10.     郭天立委员的意见综合如下：  

(i)  他支持是项工程计划，并认为计划所提供的宿位不足以满

足社会的需求；  

(ii)  他指出教育局局长杨润雄曾在去年立法会会议的书面回复

中表示，截至 2020 年 9 月，约有 100 名中度智障儿童正在

轮候特殊学校的寄宿服务；  

(iii)  他指出不少特殊学校的学生均有情绪和行为的问题，令其

家长亦长期承受不少压力；以及  

(iv)  他要求教育局提供有关特殊学校之高度限制的详细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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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李慧琼委员的意见综合如下：  

(i)  她认为委员均支持增加智障儿童学校的宿位，以缩短轮候

宿舍人士的等候时间；  

(ii)  她认为在社会的新形势下，政府应探讨多用途社福设施的

可行性，以达至地尽其用；以及  

(iii)  她要求教育局多与区内居民沟通，以争取他们的支持。  

12.     何显明委员表示九龙塘的违泊问题较马头围严重，故不认同有委

员就有关九龙塘区对于停车场的需求较低的说法。  

13.     教育局哈梦飞先生回应，重点如下：  

(i)  目前香港约有 900 所公营学校，按现行建校标准兴建的校

舍约有 200 所；  

(ii)  虽然部分学校校舍较为陈旧及残破，但土地是珍贵的资源，

加上兴建、重建或重置校舍涉及庞大资源，教育局一直审

慎规划公营学校的建校工作；  

(iii)  教育局会定期检视特殊学校重置或重建的需要；  

(iv)  虽然政府「一地多用」的大原则应该支持，但考虑到 60 至

70 年代的天台学校校舍的情况，以及现时教学及建筑方面

的标准、特殊学校学生的需要等，当局认为学校尤其是特

殊学校应以独立建筑物形式存在。局方对于与其他社福设

施共存的形式 (下文简称「共存形式」 )兴建学校校舍的建

议有所保留，因为此形式对特殊学校的学生或会构成不便； 

(v)  根据现时《教育规例》的规定，校舍的任何部分不得位于

高度超出地面 24 米的位置。由于拟建新校舍的楼高约 20

米，增建社福设施的空间有限；  

(vi)  由于特殊学校的学生大多数是未成年人士，而香港浸会大

学的学生为成年人，因此拟建的特殊学校会比兴建大学在

消防相关条例上有较严格的高度限制；  

(vii)  以共存形式兴建学校校舍及其他设施或会产生设施管理、

维修和保养的问题；  

(viii)  为应付相关的学位需求，教育局早前分配位于旺角西洋菜



7 

 

南街的空置校舍予办学团体用作前述的轻度及中度智障

儿童学校的临时校舍（即东华三院包玉星学校），直至九龙

塘联福道新校舍落成启用为止；  

(ix)  政府当局早年曾就上述拟建学校用地的长远用途进行研

究，认为有关用地适合用作发展特殊学校；以及  

(x)  当有学校结束营运，教育局会按照既定机制处理该空置的

校舍。若确认有关校舍无须由教育局重新分配作学校用途，

教育局会按中央调配机制，通知规划署及其他相关部门，

以便规划署考虑作其他合适的长远用途。教育局目前有两

所分别位于长洲和大埔的空置校舍预留作学校用途，惟该

地点及用地均不符合是项工程计划的要求，亦难以提供所

需的共 480 个特殊学校学位及宿位。     

 

14.  教育局高级教育主任 (特殊教育支持 1)黄婉燕女士回应，重点如下： 

(i)  政府一直采用双轨制推行特殊教育，即根据专家的评估和

建议及在家长的同意下，安排有较严重或多重残疾的学生

入读特殊学校，让他们接受加强支持服务，而其他有特殊教

育需要的学生会入读普通学校；  

(ii)  特殊学校有不同类别，包括智障、视障、听障、肢体伤残和

群育学校等，包括约 40 间智障儿童学校。办学团体会根据

其办学方针为轻度、中度或 /及严重智障的学生提供教育和

寄宿服务；  

(iii)  现有严重智障儿童学校的宿位数目足以满足就读学生的寄

宿需求，而九龙城区内亦已设有严重智障儿童学校，其宿位

数目足以满足区内严重智障学生的寄宿需求；  

(iv)  中度智障儿童学校的寄宿需求近年有所增加，一间位于东

涌新开办的特殊学校已于 2019 年启用。除了为轻度、中度

和严重智障的学生提供教育服务外，该校可为中度和严重

智障的学生提供合共 60 个宿位。另有两间中度智障儿童学

校各自新增 60 个宿位，分别于本学年及下学年投入服务。

若是项工程计划得以落实，教育局预期新增的宿位可以满

足中度智障儿童的寄宿需求；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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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现时特殊学校学生的人数约 8 000 名，对比中、小学生各约

30 多万名相对较少，而特殊学校是全港性的规划。  

15.     杨永杰委员认为若以共存形式兴建学校，办学团体只需管理校舍

范围，而综合大楼的其他部分可交由民政事务总署或卫生署管理。他相

信不会增加办学团体的管理负担。  

16.     何显明委员查询改为拆卸现有临时校舍或其他空置校舍，以兴建

新校舍的可行性。  

17.     教育局哈梦飞先生回应，重点如下：  

(i)  他指出共存形式兴建的建筑物难免需要共享基础设施，例

如电源设备，而设施管理方面亦需要协调，办学团体一般并

不擅于处理上述与教学无关的事务；  

(ii)  教育局辖下目前只有两所空置校舍，而其他空置校舍已归

还予相关部门，政府当局会就有关用地进行长远发展规划；

以及  

(iii)  教育局会研究进一步增加特殊学校学位的可行性。  

18.     主席作出总结，表示委员均支持是项工程计划，惟对未有地尽其

用的设计表示失望，故要求部门聆听和研究委员的意见。  

 

议程三  

要求加强支持长者及儿童  

(社会服务委员会文件第 11/21 号 ) 

19.     主席请委员阅览部门于会议前提供的席上文件第 1 至 3 号之书

面回应。  

20.     林德成委员介绍文件，要求加强支持区内的长者及儿童，并建议

改革长者生活津贴计划和设立「照顾者津贴制度」。  

21.     何显明委员指出不少双职家庭依靠外佣照顾其年幼子女，故查询

社会福利署 (下文简称「社署」 )有否提供外佣教育方面的支持。  

22.     社会福利署九龙城及油尖旺区助理福利专员 2 陈淑婷女士回应，

重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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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由于委员的部分建议与政策相关，而社署属于执行部门，因

此她会协助向相关政策局转达委员的意见；  

(ii)  为支持一些因工作或其他原因而暂时未能照顾子女的家长，

社署会透过资助非政府机构于全港提供多元化的幼儿照顾

服务，包括幼儿中心、暂托幼儿服务、延长时间服务和邻里

支持幼儿照顾计划等；以及  

(iii)  在相关新措施当中，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致光近日于其网

志表示，政府已于 2021-22 年度起分阶段重整 19 间互助幼

儿中心，转型为 3 至 6 岁以下学前儿童提供课余托管服务。

截至 2021 年 8 月，已有 4 间中心完成转型。  

23.     潘国华委员建议秘书处整合委员的意见，并以委员会的名义去信

劳工及福利局 (下文简称「劳福局」 )，以再次表达委员的要求。  

24.     主席表示由于没有其他委员提出意见，因此宣布结束有关讨论，

并指示秘书处去信劳福局以反映委员的意见。  

[会后补注：秘书处已于 2021 年 11 月 11 日去信劳福局表达委员的意见。] 

 

议程四  

其他事项  

25.     潘国华委员指出区议员须抽样巡视或出席获区议会资助的活动，

以监察活动的进度，以及评估活动是否达到预期的目标，但由于近日区

议员的数目减少，他建议把巡视每项活动的议员人数由 2 人减至 1 人。  

26.     秘书回应，表示根据行政及财务委员会于 2021 年 6 月 3 日的讨

论结果，秘书处现时会安排两名议员巡视每项获区议会资助的活动。若

委员通过修改有关巡视安排，秘书处将执行新的安排。  

27.     曾健超委员反对上述建议，并指出由于议员可选择拟巡视的活动，

加上曾有委员要求加强监察制度，因此他认为由两人负责巡视每项活动

乃较公平的做法。  

28.     郭天立委员不赞成上述建议。他指出当时的区议会认为由两人负

责巡视和评分乃较客观的做法，故对委员现时抱持相反立场表示失望。  

29.     何显明委员表示虽然他曾要求加强监察制度，但他不认同现行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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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人负责巡视活动的做法。他支持上述建议，并提议巡视的议员须实名

填写评分表格。  

30.     任国栋委员反对上述建议，并认为议员有责任监察申请团体运用

公帑的具体情况。  

31.     主席询问是否有委员拟修订有关建议。  

32.     主席接着请在席委员以记名举手方式就是否通过上述建议进行

表决，表决结果如下：  

 支持： 6 何显明议员、梁婉婷议员、林德成议员、

张景勋议员、何华汉议员及潘国华议员  

 

 反对： 3 郭天立议员、任国栋议员及曾健超议员   

 弃权： 1 吴宝强议员   

33.     主席宣布上述建议获得通过。  

下次会议日期  

34.     主席宣布下次会议日期为 2021 年 11 月 18 日下午 2 时 30 分，截

止提交文件日期为 2021 年 11 月 3 日。  

35.     主席在下午 3 时 44 分宣布会议结束。  

本会议记录于 2021 年 11 月 18 日正式通过。  

 

 

 

 

                               

                     主席  

 

 

 

 

                               

                     秘书  

九龙城区议会秘书处  

2021年 11月  


